
（格式二～二七～二）

應付借券明細表
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

	有價證券

名稱
	摘要
	數量
	帳面價值
	期終日市價
	備註

	
	
	
	單價
	金額
	單價
	總價
	
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1.有價證券名稱應將股票或債券分項列明。

2.摘要欄內應註明借券期限。 
3.備註欄應說明係用於認售權證避險、認購權證履約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。

4.數量欄應載明股票股數或債券面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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